

陕食药监函〔2018〕265号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省十二届政协一次会议

第612号提案答复的函

省政协医药卫生体育委员会：

贵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加强我省食品小作坊监管的建议》（第612号）提案已收悉。现结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职责答复如下：

首先，衷心感谢贵委对我省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对贵委的这种高度的责任感，我们深表敬意。对提案中提出的建议，我们进行了认真细致研究，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积极采纳，进一步扎实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切实保障好全省食品小作坊产品安全，维护好广大群众的贴身利益。

食品小作坊监管，一直是我局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工作，经过2016年的综合整治和2017年9月开展的“规范提升”活动，小作坊食品安全有了初步保障，监管工作得到国家总局张靖司长的充分肯定，先后有河南、新疆等省前来学习指导，省政协冯月菊副主席专门作出批示，充分肯定了我省食品小作坊规范提升工作。

一、关于“督促小作坊改造提升”的建议

《陕西省“三小”规范提升工作方案》实施以来，我们采取了三项措施促进食品小作坊规范提升工作。一是提供技术支撑。按照食品小作坊产品风险高低，设计了“高中低”三种场所布局示意图，供食品小作坊负责人在开办或规范提升工作中选用。同时，鼓励食品小作坊打造“阳光小作坊”。通过设置参观走廊、视频显示等形式，向社会宣传、展示其规范的操作过程，提高消费信心；二是组织召开了“三小”综合整治工作现场推进会。各地市主管局长，科（处）长，各区县食药和城管局局长共3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交流了先进经验，组织了食品小作坊改造提升现场观摩，对食品小作坊规范提升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三是树立了规范提升工作样板。结合我省食品小作坊的实际情况，树立了在改善生产经营条件、制度建设、规范管理、质量安全等方面走在全省前列，起到示范引领作用的未央区汉风小镇食品加工产业园为工作“样板间”，使规范提升工作学有样板，干有目标。

今年，我们还准备组织召开食品小作坊示范园区创建工作推进会，督促食品小作坊改造提升，更好的巩固改造提升的效果，并表彰一批规范提升工作示范小作坊。

二、关于“加大培训力度”的建议

每年我们都专门组织安排对市县监管人员的培训，培训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食品小作坊的日常监管和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去年举办的培训班，紧紧围绕食品小作坊规范提升的工作要求，师资层次高，培训内容丰富，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效性。培训拓宽了视野，拓展了思路，及时传达了法规政策和理论技能，取得了预期效果，受到基层的普遍欢迎。培训会上还编发食品小作坊监管文件汇编2千本，为基层开展对食品小作坊从业人员的培训提供了法规资料。

今年，我们除举办全省监管人员的培训外，还将派出骨干深入地市，对监管人员和小作坊负责人代表进行法规和基本技能培训，确保基层切实担负起食品安全监管重任，扎扎实实做好辖区食品小作坊的监管工作。

三、关于“规范制度管理”的建议

为了健全食品小作坊制度体系，我局先后组织相关专家、基层监管人员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分别对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制度建设，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风险控制，食品小作坊操作指导规范进行专题研究，使我省食品小作坊制度建设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一是健全了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体系。按照《陕西省“三小”规范提升工作方案》要求，制定印发了《陕西省食品小作坊生产经营规范（试行）》《陕西省食品小作坊食品管理制度》。二是按品种整理编写了《陕西省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指南》，逐品种明确了风险控制要点，并对食品小作坊使用食品添加剂情况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实现了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监管有章可依。使从业者更好的掌握确保食品安全的关键环节和风险点，使监管人员能有针对性的开展日常监督工作。三是制定印发了《陕西省食品小作坊许可检验项目清单（2017版）》，规范我省食品小作坊许可、停产后重新生产以及改变生产工艺后产品检验项目，从而确保了食品小作坊质量安全。

今年，我们将继续健全食品小作坊制度建设，今年4月份，在全国率先出台了《白酒小作坊生产经营管理办法(试行)》，为白酒质量安全筑牢了安全防线。下一步还要继续组织制定《陕西省肉制品小作坊生产经营管理办法》《食品小作坊风险分级工作规范》《食品小作坊日常监督检查要点》等有关工作制度。
四、关于“关于完善操作规范”的建议

对食品小作坊一直不能开展有效监管，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质量标准，缺乏技术指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局经过调研，计划逐品种制定指导规范，作为食品小作坊操作的技术指标。操作规范从依据及范围、基本工艺流程、主要设备器具、加工场所、个人卫生、生产要求、贮存与销售、质量控制等八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充分照顾到全省各地气候、温度、口味、习惯、传统等方面的差异，重点强化风险控制，明确了食品添加剂可以使用的和不能使用的具体品种。操作规范的制定不仅给予小作坊生产者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样本，指导新开办小作坊的生产者明白“如何做”，已开办的“做”得更好，规范合法生产经营行为，同时，也为基层一线食品药品监管人员提供了日常监管参照，可以更好地加强食品小作坊的监管，实现“操作有规范、监管有手段、消费有保障”。

目前，我省已完成豆腐、粉条、小麦粉馒头、生湿面条、菜籽油、酱卤肉、饸饹、面（米）皮、食醋、蛋糕、白酒、小磨香油、麻花、淀粉、茶叶、手工挂面、柿饼、腊肉（镇巴）、醪糟、洋芋馒馒等20个食品小作坊产品的操作指导规范，今年将继续制定石子馍、油酥锅盔、蓼花糖、雪花糖、酱腌菜、黄米馍馍、羊杂碎、核桃馍（炕炕馍）、蜂蜜、豆豉、甄糕、韩城馄饨等12个品种的小作坊操作指导规范。

五、关于“关于建立追溯体系”的建议

建立源头追溯体系是确保食品小作坊质量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积极支持、引导食品小作坊，依托“第三方平台”打造全链条信息化追溯体系，利用“互联网+”技术，将原料来源、生产加工、销售过程全程纳入追溯体系，实现对问题食品的快速查处也一直是我们的工作目标。今后，我局将按照“先行试点，逐步推广”的工作思路，积极提供技术服务，动员、引导、激励食品小作坊集中示范区按照市场化原则，引入“第三方平台”，率先开展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利用智能手机、电脑等网络终端，搭建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共享的网络体系，使食品小作坊生产全程‘晒在阳光下’，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得到充分保障，达到“安全可预警、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跟踪、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认定、产品可召回”的目标。力争用3年时间，通过打造一批生产过程管控严格、质量追溯体系健全、食品安全有效保障的示范区、示范户，带动全省食品小作坊健康规范发展。

六、关于“推进集中园区建设”的建议

由于历史原因，食品小作坊一直以家庭为主生存、发展，除质量管理不规范，食品安全风险高外，场所狭小、设施简单，用水、用电、用气也极为不便，环保问题也较为突出，严重制约着食品小作坊向规范化方向。所以，推进集中园区建设，按照“政府引导、搭建平台；严格监管、疏堵结合；广泛宣传、社会共治”的工作思路，既能解决食品小作坊小、散、乱、差的问题，又能推行“集中生产、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的小作坊集中生产模式，达到管理制度化，检验清单化，包装规范化，加工阳光化，排放达标化，实现食品小作坊布局科学、管理规范、制度健全、检验有序、信息公开的目的。使传统特色食品加工集约发展，业主质量意识明显提高，加工经营条件显著改善，食品质量安全大幅提升。

目前，未央、阎良、韩城、杨凌等区县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取得了明显成效。食品小作坊集中园区建设已在全省全面推开，各地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闲置场地，合理规划，进展良好。西安、杨凌等地市积极争取政府政策、资金支持，优化产品、合理布局，开展创建。

最后，再次感谢贵委员会对我省食品小作坊安全监管工作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积极采纳，更好的开展工作。希望贵委员会今后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关心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工作继续予以监督和理解。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5月21日
（联系人：徐社郎，电话：029—62288201）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督查室，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8年5月21日印发
类 别:B类


签发人:张小宁








